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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背景

一、采购需求

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《四川省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通过大数

据对比分析与深度挖掘、DRGs 等方法，分析发现医疗机构在全省医

疗卫生机构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、绩效考核、专科发展方面特色

亮点，找准发展劣势和问题，对标先进，比学赶超，是不断提升医

疗机构竞争力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。我院需要：卫生资源

与服务、人力资源统计、病案首页分析挖掘、DRGS 绩效评价服务、

等级评审重点指标监测、医疗服务与质量分析等模块决策支持数据。

二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理由如下：

1、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《四川省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通过

大数据对比分析与深度挖掘、DRGs 等方法，分析发现医疗机构在全

省医疗卫生机构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、绩效考核、专科发展方面

特色亮点，找准发展劣势和问题，对标先进，比学赶超，是不断提

升医疗机构竞争力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。

2、由于该大数据来源于全省各医疗单位上报数据组成，无法从

其他途径获取该数据，要实现我院在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深化医疗卫

生体制改革、绩效考核、专科发展方面特色亮点，找准发展劣势和

问题，对标先进，比学赶超的决策支持数据分析，则只能从四川省

卫生健康信息中心获取该服务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：

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，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

方式采购：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......”之规定，为

本项目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具有唯一性，故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实施

采购。














